
关于《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起草说明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管理突出问题，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我局牵头起草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一、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一）政策背景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建设趋势放缓，由增量逐渐转变为存量，由新建为主转向改造旧城为主，既有建筑运营维护工作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物业企业作为连接业主和开发企业、业主和基层政府等关系的重要桥梁，物业服务的好坏成为影响广大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二）我市现状

1、基本情况：我市共有2390个住宅小区，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共922个，物业服务率占比为38.6%。其中：中心城区住宅小区912个（含棚改安置房小区43个），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274个（棚改安置房小区43个），物业服务率占比30%。住宅物业服务率仍然偏低，近三分之二的小区未实现专业化物业服务。

2、突出问题：一是基层“稳定器”作用发挥不足，主要是办事处、社区对物业管理重视不够、人员力量投入不足等，没有将物业管理融入至城市治理、社区管理的大格局之中；二是2017年住建部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后，对物业服务企业缺乏市场准入、清退等行政手段；三是聘请专业物业服务的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含物管会）的仅20%左右，业主缺乏对物业公司监督约束、沟通协调的手段，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四是由于部分物业服务质量差、业主缴费意识不强等原因，业主拒缴物业费，物业公司降低服务水平，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上述问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就强化物业行业管理、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化解物业矛盾纠纷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安排，“物业企业履约、侵占公共收益”等更是作为今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予以推进。在此背景下，市住建局开展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起草工作。
二、起草依据
本文件严格遵循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国家层面：《物业管理条例》《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建房规〔2020〕10号）
2、省级层面：《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3、市级层面：《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社区物业管理的实施意见》（周政〔2019〕7号）
4. 专项文件：《聚焦城市基层治理堵点难点开展和谐社区建设行动2025年工作任务清单》《关于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的意见》
三、起草过程
（一）调研阶段（2025年2-3月）：经过主管科室、行业协会深入住宅小区、基层社区调研，召开物业企业、街道办事处座谈会2场。

（二）起草阶段（2025年3-4月）： 按照前期调研结论，于3月形成初稿《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三）征求意见阶段（2025年5月）：书面征求19个部门和单位意见；收到意见建议4条，采纳3条。

（四）法制审核（2025年6月）：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出具审查意见书（周司法审〔2025〕17号）。

四、主要内容框架

《实施意见》共分为六个部分，从六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进行了明确。一是通过设立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健全行业管理工作机制；二是搭建物业矛盾纠纷化解组织网络积极调解物业矛盾纠纷；三是推动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基层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开展城市管理服务进小区治理住宅小区违法违规行为；四是加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监督指导，鼓励和规范业主积极参与小区治理；五是依法规范物业服务行为，建立物业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强化物业行业监管；六是保障物业服务经费形成物业经费投入推动物业品质提升的良性循环。
五、提请审议事项

1. 建议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实施

2. 建议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

3. 建议建立专项督导考核机制


